


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


(2025)苏0685破申120号

申请人：中投融资担保海安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217462312195,住所地海安市宁海南路66号2幢。
法定代表人：张海森，该公司总经理。
被申请人：南通鑫泓泰纱业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海安市城东镇 泰宁工业园108号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21MA1W6TWC1N。
法定代表人：王海军，该公司执行董事。
执行过程中，经中投融资担保海安有限公司申请，本院执行 局决定将南通鑫泓泰纱业有限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移送 破产审查。2025年12月23日，本院对南通鑫泓泰纱业有限公司 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一案予以立案，并依法组 成合议庭进行审查。本院于2025年12月31日向南通鑫泓泰纱业 有限公司送达通知书，南通鑫泓泰纱业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 提出异议。本案现已审查完毕。
本院查明：南通鑫泓泰纱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13
日，注册资本为588万元人民币，股东为王海军(持股100%)。 本院执转破审查报告载明，截至移送时，本院受理的以南通鑫泓 泰纱业有限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未执结案件共计2件，累计尚未 执行到位标的额约753350元(不含利息)。
本院认为，南通鑫泓泰纱业有限公司经海安市行政审批局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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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设立，住所地为海安市城东镇泰宁工业园108号，债权人对其 申请破产清算属于本院管辖。申请人中投融资担保海安有限公司 对被申请人南通鑫泓泰纱业有限公司享有的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 到期债权处于不能清偿的客观状态，经强制执行，南通鑫泓泰纱 业有限公司仍无法清偿债务，故应当认定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 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、第七条第二款、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， 裁定如下：
受理申请人中投融资担保海安有限公司对南通鑫泓泰纱业有 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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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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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○二六年一月十五日

法 官 助 理    李云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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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海 安 市 人 民 法 院 决 定 书
(2026)苏0685破5号

2026年1月15日，本院根据债权人中投融资担保海安 有限公司的申请，裁定受理南通鑫泓泰纱业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。经本院摇号确定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》第二十二条、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 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第二十条之规定，本院指定上会会计师事 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江苏分所担任南通鑫泓泰纱业有限公 司管理人，负责人为丁垚珺。
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，忠实执行职务，履行《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规定的管理人的各项职责，每周书面向 本院报告工作计划完成情况、拟定下周工作计划，并接受债 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。
管理人应根据本决定书及时刻制南通鑫泓泰纱业有限 公司管理人印章，并依法申请开设南通鑫泓泰纱业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专用账户，开展清算工作。
管理人职责如下：
(一)接管债务人的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；
(二)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，制作财产状况报告；
(三)决定债务人的内部管理事务；
(四)决定债务人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；
(五)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，决定继续或者停 止债务人的营业；
(六)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；
(七)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、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；
(八)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；
(九)本院认为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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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 告



(2026)苏0685破5号
本院于2026年1月15日根据债权人中投融资担保海安 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南通鑫泓泰纱业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，并于2026年1月16日指定上会会计师事务所(特 殊普通合伙)江苏分所为南通鑫泓泰纱业有限公司管理人。 南通鑫泓泰纱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26 年2月26日止，向南通鑫泓泰纱业有限公司管理人上会会 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江苏分所(通讯地址：江苏省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中路95号纺织大厦14楼1409室；邮政 编码：226000;联系人及其联系电话：丁垚珺、18762754271) 申报债权，并提交债权的相关证据。逾期申报者，可以在破 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，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。南通鑫泓泰纱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尽快向南通鑫泓泰纱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。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6年3月6日9时在本院  第十六法庭召开，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。
本次债权人会议由审判员高杰担任审判长，与审判员杨 朋涛、景慧组成合议庭，法官助理李云倩辅助会议工作，陆
江 苏 省 海 安 市 人 民 法 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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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宏担任书记员工作。
特此公告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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